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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F-2014-00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合同编号：        

福建省渔业船舶买卖合同 

本合同由下列各方于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在            （地点）签订： 

甲方（出卖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甲方为多人时，应列

明） 

营业执照号（或有效证号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所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（买受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（乙方为多人时，应列明） 

营业执照号（或有效证件号）：                 

住所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根据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相关规定，甲乙双方遵循自愿、公平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经充

分的协商，就甲方所拥有的渔船            （船名）（以下简称“渔

船”）的买卖事项，订立本买卖合同（以下简称“本合同”）如下： 

第一条 渔船基本情况 

1.1买卖渔船及其设备概况 

船  名   渔船编码   

总  长   船  长   

型  宽   型  深   

船体材质   船舶类型   

总吨位   净吨位   

建造日期   作业类型   

机 

电 

设 

备 

主机型号   主机总功率   

主机制造厂   出厂日期   

齿轮箱型号   发电机型号   

其他   



第 2 页 共 7 页 

1.2转让前，渔船所有权状况如下： 

所有人姓名 
性

别 
有效证件号 所有权比例（%） 备注 

持证人           

共 

有 

人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合计     

1.3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第二条转让内容 

2.1甲方同意向乙方转让渔船     %的所有权。乙方同意向甲方购买渔

船     %的所有权。 

2.2乙方对于转让完成后取得的渔船的处理方式为（可选） 

□直接投入作业生产      □更新改造       □拆解      其

他           

2.3转让完成后，渔船所有权结构如下： 

所有人姓名 性别 有效证件号 所有权比例（%） 备注 

拟 持 证

人 

          

共 

有 

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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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计     

第三条  转让价款 

甲方向乙方转让渔船      %的所有权，作价人民币       

（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）（以下简称“转

让款”）。 

第四条  价款支付方式 

4.1价款结算方式为（可选）： 

□ 福建省海洋渔业船舶交易服务中心结算（以下简称交易服务中心），交易中心为 4.2

条中的收款方。  

□ 自行结算（甲方为 4.2条中的收款方） 

其他约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注：如选择交易中心结算，则交易中心成为收款方，在收到乙方价款 5个工作日内将其转

付给甲方。如选择自行结算，则甲方为收款方。 

4.2支付方式 

4.2.1定金支付 

在本合同签订后       日内，乙方应支付定金人民

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万元（大写：    元）。

双方完成渔船证书变更手续时，定金退还给乙方或抵作价款。 

4.2.2转让款支付 

□ 一次性付清的方式。乙方在本合同签订后     日内一次付清。  

□ 分期付款的方式。乙方首期付款不得低于转让款的    %，合计人民

币         万元（大写：              元），在合同签订

后    日支付，剩余款项于             前讫。 

第五条  实物交割 

5.1如涉及渔船交割，双方约定在    年    月     日

在        （地点）办理渔船实物交割手续。 

5.2具体交割内容详见《渔船交割清单暨交接证明书》（附件一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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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，渔船毁损、灭失的风险，在渔船交割之前由甲方承担，交割之

后由乙方承担。 

第六条  证书办理 

6.1双方约定在     年___月___日之前办理完毕渔船证书变更手续（即完成《渔业

船舶登记证书（国籍证书）》、《渔业船舶检验证书》、《渔业捕捞许可证》以及《所有

权证书》的注销及登记手续）。 

6.2双方同意由（□甲方  □           ）负责办理渔船证书变更手续。

合同另一方有义务配合办理。 

6.3在渔船证书变更手续完成之前，甲方不得在渔船上设置抵押担保、债务等第三方权

利。 

6.4乙方在未取得变更后的渔业船舶登记、所有权、检验、捕捞许可证书情况下，不得出

海从事渔业生产。如果在变更前就出海从事渔业生产，产生的事故、损害（包括对第三

人）等的责任由乙方承担。 

第七条  费用承担 

7.1涉及与渔船证书办理相关的费用按以下方式承担（可选）： 

 □ 由                方单独承担。 

 □ 双方办理渔船实物交割前，渔船所发生的各项费用由甲方承担；实物交割完成时

起，渔船所发生的各项费用由乙方承担。 

 □ 双方约定的其他方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第八条  违约责任 

8.1任何一方发生违约行为，都必须承担违约责任。如甲方违约致使本合同不能履行，定

金应双倍返还乙方；如乙方违约致使本合同不能履行，则无权请求返还定金。如甲、乙双

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的，甲方应将定金退还给乙方。 

8.2 如甲方未能按本合同约定按期完成渔船交割，每逾期      天，应按转让款

的   ％向对方支付违约金；如逾期    天以上（含本数），则乙方有权选择单方

解除本合同。 

8.3乙方未能按期支付所有权转让款的，每逾期      天，应按转让款

的     ％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如逾期   天以上（含本数），则甲方有权选择单

方解除本合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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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4甲、乙任何一方不按第 6.1条款约定期限配合对方办理渔船证书变更登记手续的，每

逾期      天，应按转让款的   ％向对方支付违约金；如逾期    天以上

（含本数），则守约方有权选择单方解除本合同。 

8.5 经甲、乙双方协商，也可约定其他赔偿方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第九条 争议解决方式 

甲乙双方在本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，可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，任何一方可依法采

取以下方式（单选）： 

□向       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 

□向        人民法院起诉。 

第十条  其他事项 

10.1 本合同自双方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10.2本合同一式    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     份，交易中心留存壹份用于备

案，其余      份用于向渔船权属登记等管理机构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及其他相关手

续时使用。 

10.3甲、乙双方应根据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海洋渔船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政

办[2013]138号）文件有关要求进行渔船交易。 

第十一条  双方可就下列事项进行特别约定： 

11.1 该渔船在省海洋渔业船舶交易服务中心或其分部（受理点）进行交易产生的合理费

用，              甲方承担         %，乙方承

担        %。 

11.2 渔业成品油价格补助：                 。  

11.3保险: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11.4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附件一：《渔船交割清单暨交接证明书》 

   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渔业船舶买卖合同》签字页） 

   签署栏： 

甲方（盖章/签字）：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/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

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：           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：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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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邮     编：              邮    编：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

联 系 人：               联 系 人：              

传    真：              传    真：            

开户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开户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

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

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见证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见证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

附件一： 

渔船交割清单暨交接证明书 

甲方（出卖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（买受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见证方（经办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根据甲乙双方于_____年_____月_____日在        签订的渔业船舶买卖合同（合

同编号___________），甲方原有渔业船舶：___________________（以下简称“渔船”）,

转让给乙方，现进行渔船实物交割。交割清单如下： 

机 

电 

设 

备 

主机型号   主机总功率   

额定转速   证书编号   

主机制造厂   出厂日期   

齿轮箱型号   发电机型号   

安全设备 型号 数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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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 灯     

救 生     

消 防     

锚 泊     

捕捞工具     

 导 航 设

备 
    

其他 
  

  

双方在_____年_____月_____日确认，该渔船及其设施、设备符合交接条件。甲方于____年

___月____日在(地点)______________按照上述交割清单将渔船安全交给乙方。本渔船交割

清单暨交接证明书一式叁份，买卖双方各执一份，见证方留存一份。 

甲方（盖章/签字）：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/签字）：     见证方（盖章）：  

   年 月 日            年 月    日            年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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